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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团委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管理办法 

 
为加强对管理学院志愿者的管理，现制定志愿者管理办

法。志愿者应明确各自义务与权利，严格遵守组织安排以确

保志愿活动有序进行。 

 
一、 总则 

1. 定义：青年志愿者是指不为物质报酬，基于良知、信

念和责任，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帮助的人。 

2. 性质：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是由管院学生中具

有奉献精神的先进分子组成，青年志愿者活动是由志

愿者自发而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公益性服务活动。下属

于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青志。 



3. 宗旨：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

神，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管理学院学生积极

健康向上发展。 

 

二、 基本条件 

1.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在校学生； 

2. 具有奉献精神； 

3. 具备参加志愿者服务队项目和活动的所要求的基本素

质； 

4. 根据自身愿望和条件至少选择一个志愿服务项目，从

事一定时间的志愿服务工作。 

 

三、 关于招新、专项团队管理及日常活动开展原则 

1. 每学期开始进行志愿者库志愿者的招新，有志于参与

青年志愿者活动的管理学院学生可通过短信、微博、

邮件、现场等多种方式进行报名； 

2. 注册志愿者可申请获得志愿者工作卡，志愿者离团时

应及时注销在籍资料，并交回工作卡； 

3. 志愿服务开展前，志愿者库负责人员将本次活动活动

具体信息及所招募志愿者要求通过飞信等方式告知志

愿者库的志愿者；成立活动专项团队，志愿者可根据

自身条件及意愿选择报名加入本次志愿者活动团队； 



4. 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将以组织方身

份公平、公开、公正地在报名志愿者中进行团队管理

人员选举工作，所有公选职位每学期换届一次，每学

期第一次全员大会进行选举，当场唱票； 

5. 所有团队管理人员任期从每学期第一次全员大会开始

至下一学期第一次全员大会结束。任何团队管理人员

若有工作失职，经全员大会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可在

当前学期中任何时间段被撤销职务并重新改选； 

6. 全员大会、联席会议举办应本着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 

7. 团队管理人员应明确请假、考评制度，任何人不得私

自更改考评记录； 

8. 活动开展要有计划、措施、落实。团队成立以后，团

队负责人应根据活动特殊性，在活动开展前夕设计活

动策划包括活动志愿者招募，活动开展过程细节等，

并于活动开展前夕上报于管院青志； 

9. 团队活动结束后，团队管理人员需将本次活动过程中

的精彩瞬间及团队小结以照片、文字等形式上报于管

院青志，并同时发布到微博、人人、易班等网络媒体

上，以宣传团队形象。 

 

四、 志愿者义务 

1. 维护志愿者组织及志愿者的形象和声誉； 



2. 志愿者应遵守团队纪律，服从活动安排； 

3. 志愿者应妥善保管证件，不得转借、涂改、伪造； 

4. 志愿者应发扬志愿者精神，在活动中举止规范有耐心； 

5. 志愿者要自觉维护团队利益，确保团队正常有序运行； 

6. 志愿者不得擅自收受或索取活动对象的馈赠； 

7. 志愿者不得以志愿者团队名义参加任何盈利性、收益

性活动； 

8. 志愿者如有重大违纪行为，团队将收回所有志愿者所

有相关证件并开除。 

 

五、 志愿者权利 

1. 自愿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或者退出志愿者组织； 

2. 参加与志愿服务有关的培训； 

3. 符合要求的志愿者可自由竞选团队中任何公选职位； 

4. 任何团队成员都有列席联席会议、发表意见建议之权

利； 

5. 对志愿者组织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并进行监督； 

6. 请求志愿者组织为其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提供相应的安

全保障和必要的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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